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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部属有关单位，部内各司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行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部制定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2023年12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强化责任落实，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
本办法所称警示，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就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有关问题，向行业发出提醒告诫。 
本办法所称约谈，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约谈单位）对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管理不力的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以下统称被约谈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督促整改的谈话。
本办法所称挂牌督办，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挂牌督办单位）督促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以下统称被挂牌督办单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或隐患进行管控或整改的行为。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负责管辖范围内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
第四条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遵循依法依规、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五条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不替代或减轻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责任追究。
第二章  警示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及以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警示：
（一）发生较大事故，或发生一般事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二）发生涉及10人及以上险情或突发事件的；
（三）连续发生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
（四）其他需要警示的情形。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部实施警示：
（一）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的；
（二）发生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较大事故、重大险情或突发事件的；
（三）经研判安全生产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突出，行业或领域安全生产形势趋于严峻的；
（四）其他需要警示的情形。
第八条 警示内容应包括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有关工作要求等。
第九条 由交通运输部实施的警示，根据职责由部内相关司局负责起草，按程序报批后印发。需要以部安委会名义印发的，按程序报部安委会领导批准后印发。
第三章  约谈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及以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约谈：
（一）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监管措施不力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的；
（二）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或发生险情或突发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三）安全监管责任不落实、不到位，导致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不力，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的；
（四）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或挂牌督办的事项，未按要求督促完成整改的；
（五）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存在谎报或瞒报的，或存在迟报、漏报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部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或交通运输行业中央企业有关负责人实施约谈：
（一）未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生产有关决策部署或部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或贯彻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的；
（二）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或6个月内在管辖范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0人的；
（三）发生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险情或突发事件的，或谎报或瞒报生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部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按要求督促完成整改的；
（五）交通运输相关领域事故多发频发，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安全生产总体形势严峻的；
（六）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
本条有关事故统计，道路运输事故以车籍地进行统计，水上交通事故以船籍港进行统计，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和港口作业事故以事发地进行统计。也可结合事故调查实际，以事故调查责任划分确定被约谈单位。
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被约谈单位，告知约谈事项、约谈时间、约谈地点和约谈要求。
第十三条 被约谈单位收到约谈通知后，应当准备书面约谈材料，包括基本情况、原因分析、教训汲取、整改措施等内容。
第十四条 约谈工作由约谈单位有关负责人或其授权人主持，约谈程序包括：
（一）约谈单位说明约谈事由和目的，通报存在的问题；
（二）被约谈单位就约谈事项进行陈述说明，提出采取的整改措施和工作计划等；
（三）约谈单位问询有关问题；
（四）约谈单位提出整改要求。
第十五条 约谈工作应当形成约谈纪要，经约谈单位有关负责人批准后印发被约谈单位。被约谈单位为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的，必要时可将约谈纪要抄送被约谈单位的相关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 被约谈单位应按照约谈纪要的要求完成问题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约谈单位。
第十七条 约谈单位应了解被约谈单位整改进展情况，适时开展跟踪督导。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开展的约谈工作，由部内相关司局提出，报部领导批准后，以部名义实施。由部领导或授权相关司局主要领导主持约谈。
第十九条 因交通运输事故或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不力，确需约谈地方人民政府的，交通运输部可依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安委〔2018〕2号）有关规定，提请国务院安委办按照有关程序开展约谈。对涉及中央企业的，可商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约谈。
第四章  挂牌督办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及以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实施挂牌督办：
（一）存在重大事故隐患，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
（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落实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
（三）生产安全事故整改评估中发现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四）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明确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安全监管责任不清、相互推诿的；
（五）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部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交通运输行业中央企业实施挂牌督办：
（一）党中央、国务院交办，需由部牵头督办整改的；
（二）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需部督促进行整改的；
（三）安全监管和安全管理存在突出问题，需部督促进行整改的；
（四）对部安全生产检查发现问题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工作不力的；
（五）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挂牌督办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挂牌督办单位，通知应包括督办事项、督办内容、整改要求、办理期限等内容。
第二十三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及时制定和完善整改方案，收到督办通知起30日内报挂牌督办单位，并组织实施。接受挂牌督办单位的跟踪督导。
整改方案应包括目标和任务，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计划、整改措施、时间安排、应急预案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四条 挂牌督办单位应掌握整改落实进展情况，适时开展跟踪督导。
第二十五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后，应将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应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将整改情况报挂牌督办单位，提出核销申请。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涉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向企业职工通报，接受职工监督。
第二十六条 挂牌督办单位收到核销申请后，应对督办事项的整改情况进行核实，提出核销意见。同意核销的，下发通知予以核销；不同意核销的，应说明理由，并责令继续整改。
第二十七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应当说明原因，制定安全生产防范措施或应急预案，并报挂牌督办单位。
第二十八条 挂牌督办单位在跟踪督导或安全生产检查中，发现被挂牌督办单位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或通报相关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交通运输部挂牌督办的安全生产事项，由部内相关司局负责提出挂牌督办和核销建议，报部领导批准，以部办公厅名义印发。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就安全生产有关问题实际情况，可分别或同时实施警示、约谈、挂牌督办。
第三十一条 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可参照本办法开展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完善本地区的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
第三十二条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职责分工，在各自领域完善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安委办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约谈办法的通知》（交安监发〔2011〕777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交安监〔2013〕47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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